
(上接 D10 版 )
经查阅托管公司财务报表、标的公司出具的说明及北部湾集团、华锡集团出具的《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五吉公司《公司章程》、《托管协议》，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北部湾集团、
华锡集团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中未承诺根据当时情况判断明显不可能实现的
事项及障碍，该承诺明确、具体、可执行且具有法律约束力；通过股权托管，上市公司可以对被
托管公司的日常经营进行管控，避免其损害自身的利益；结合委托方做出的承诺，上市公司与
托管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可得到消除；根据本次交易拟签订的《股权托管协议》及《企业会计准
则第 33 号 --- 合并财务报表》相关规定，股权托管事项中上市公司仅收取托管资产管理费，
上市公司在受托进行资产托管期间不具有通过控制权获得可变回报的情形， 故托管标的不纳
入合并范围具备合理性；若 3 年内未解决同业竞争，托管标的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问题 4：预案披露，华锡集团资产、负债划转过程中，存在一项采矿权证书、一项探矿权证
书、多处土地和房产证书、业务资质证书、 专利、商标等尚未变更至华锡矿业名下。请公司补充
披露：（1）当前业务资质变更、资产权属变更等事项的进展情况，是否存在法律障碍，相关资质
未完成变更是否可能对标的资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请充分提示风险；（2）标的资产是否权属
清晰，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请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当前业务资质变更、资产权属变更等事项的进展情况，是否存在法律障碍，相关资质未

完成变更是否可能对标的资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请充分提示风险
（一）当前业务资质变更、资产权属变更等事项的进展情况
根据前次划转的《资产划转协议》及《资产交割确认书》，正在办理变更过户手续的主要业

务资质情况如下：
序号 资产类型 编号 进度 审批部门 预计完成时间

1
广西南丹县大厂矿田铜
坑矿深部锌多金属矿勘
探（探矿权 ）

T450000200908301003341
7

拟向南丹县自然资
源局递交变更申请

河 池 市 自 然 资 源
局 、 广西自然资源
局 、自然资源部

2020 年 12 月底
（自 然 资 源 部 受 理
申请后审批时间一
般为 40 个工作日）

2 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铜坑矿（采矿权 ）

C10000020110332201078
32

向南丹县自然资源
局递交变更申请

河 池 市 自 然 资 源
局 、 广西自然资源
局 、自然资源部

2020 年 12 月底
（自 然 资 源 部 受 理
申请后审批时间一
般为 40 个工作日）

3 安全生产许可证 （车河
选厂灰岭尾矿库）

（ 桂 M）FM 安 许 证 字
【2018】Y0001 号 准备申请变更材料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

急管理厅 2020 年 12 月底

4 安全生产许可证 （再生
资源 ）

（ 桂 L）FM 安 许 证 字
【2017】Y0019 号 准备申请变更材料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

急管理厅 2020 年 12 月底

5 取水许可证 （再生资源
分公司）

取水 （桂 丹 ）字 【2012】第
017 号 准备申请变更材料 南丹县水利局 2020 年 12 月底

6 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
物（不动产证书）

与生产经营相关土 地使
用权及地上建筑物

部分变更申请已受
理， 部分准备申请
变更材料 ， 部分需
办理解押手续

南丹县不动产中心 2020 年 12 月底

7 商标 “金海”牌 7 项商标 正在审批 商标局 2020 年 12 月底

已办理变更过户手续的主要资产情况如下：
序号 资产类型 内容 进展情况

1 专利 28 项专利 已完成

2 股权 4 家子公司股权 已完成

3 安全生产许可证
（铜坑矿业分公司）

编号：（桂）FM 安许证字【2020】Y0004 已完成

4 排污许可证（铜坑片区） 编号：91451221MA5PHM7P0F001V 已完成

5 排污许可证（车河工区） 编号：91451221MA5PHM7P0F001V 已完成

6 排污许可证（再生资源分公司） 编号：91451221MA5PK9RK83001V 已完成

（二）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广西南丹县大厂矿田铜坑矿深部锌多金属矿勘探（探矿权）、广西华

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铜坑矿（采矿权）均未办理抵押担保登记，根据 2020 年 7 月 31 日华锡集
团召开银团债权金融机构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纪要， 多数银行同意上述矿业权变更至标的公司
（9 家贷款银行原则同意，2 家贷款银行投出弃权票），华锡集团出具承诺：

2020 年 7 月 31 日华锡集团召开银团债权金融机构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就贷款划转事项进
行了审议，与会多数银行原则上同意相关贷款划转进入华锡矿业（9 家贷款银行原则同意，2 家
贷款银行投出弃权票）， 后续华锡集团将积极争取获得 2 家投出弃权票贷款行的同意意见，如
未获得上述两家贷款行的同意意见，华锡集团将采取提前偿还相关贷款、变更贷款合作银行等
措施确保该事项不对本次重组构成重大影响。

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国务院第 242 号令）相关规定，已经取得采矿权的矿
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
资产产权的情形，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

转让探矿权，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自颁发勘查许可证之日起满 2 年，或者在勘查作业区内发现可供进一步勘查或者开采

的矿产资源；
2、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
3、探矿权属无争议；
4、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已经缴纳探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
5、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转让采矿权，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矿山企业投入采矿生产满 1 年；
2、采矿权属无争议；
3、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已经缴纳采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价款、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
上述探矿权、采矿权符合转让变更所规定之条件。
2011 年 1 月 20 日， 国土资源部制发《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1〕14 号）第十四条明确规定：“除同属一个矿业权人的情形外，矿业权在垂直投
影范围内原则上不得重叠。 ”由于广西南丹县大厂矿田铜坑矿深部锌多金属矿勘探（探矿权）、
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铜坑矿（采矿权）属于华锡集团名下矿业权，划转进入标的公司后
将成为标的公司下属矿业权，不违反《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
资发〔2011〕14 号）规定的“除同属一个矿业权人的情形外，矿业权在垂直投影范围内原则上不
得重叠”，因此，矿区范围重叠不构成采矿权、探矿权权属变更障碍。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除 20 项不动产办理了贷款抵押手续外，其他需办理权属证书变更
的划转资产均不存在已办理抵质押担保登记的情况，已办理抵押登记的不动产情况如下：
序号 产权证号 坐落 建筑面积 （㎡） 2020 年 6 月 30 日

账面净值 （元）

1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44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294.79 325.13

2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45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771.90 0.00

3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39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1,012.86 5,368.80

4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54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21,518.00 2,656,404.83

5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52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300.00 2,519.16

6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48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168.16 9,412.22

7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57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151.50 1,081.53

8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56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624.78 5,398.37

9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50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517.59 2,348.81

10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51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978.00 3,295.36

11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40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55.08 1,379.33

12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41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2,176.90 55,620.97

13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53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2,212.36 2,473.46

14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43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1,331.78 554,575.39

15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58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87.38 0.00

16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38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262.48 0.00

17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49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476.22 0.00

18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46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594.09 0.00

19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55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1,017.92 2,276.35

20 桂（2018）南丹县不动产权第 0001042 号 南丹县车河镇车河街 1,673.70 10,032.42
合计 36,225.49 3,312,512.13

2016 年，受华锡集团原控股股东广西有色破产、担保条件落空的影响，华锡集团出现存量
贷款无法续贷问题，为解决华锡集团贷款续贷问题，华锡集团与 12 家银行签订《银团贷款协
议》（1 家银行未在协议盖章且后续退出），各银行以存量贷款组建银团，华锡集团、高峰公司、
来宾冶炼、五吉公司以全部资产为银团贷款提供抵（质）押担保。依据《银团贷款协议》上述不动
产办理了抵押登记，借款主体为华锡集团（含子公司），抵押担保范围为华锡集团全部贷款，借
款用途主要为流动性借款。

2020 年 7 月 31 日华锡集团召开银团债权金融机构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就贷款划转事项进
行了审议，与会多数银行原则上同意相关贷款划转进入华锡矿业（9 家贷款银行原则同意，2 家
贷款银行投出弃权票），并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已办理的抵（质）押资产进行解押，截至本回复出
具日，已有 7 家银行出具了正式盖章的《会议纪要》文件，其他各银行正在履行程序。

（三）相关资质未完成变更是否可能对标的资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华锡集团将主要经营性资产以及负债转移至华锡矿业， 其持有的采矿权、《安全生产许可

证》、《排污许可证》等资质证书所基于的设施、机构、场所、人员、制度、技术及工艺均不会产生
重大变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矿
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1 号）及地方性法规，华锡矿业承接华锡集团的主要
经营性资产以及负债，并未改变原生产经营人员及安全生产生产设施、环境保护设施，相关资
质正在变更过程中，不对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

华锡集团已出具《关于办理资质证书等事项的承诺》：如因采矿权、探矿权、《取水许可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等权属证书、业务资质未能变更至华锡矿业，导致标的公司
受到处罚或遭受任何损失，华锡集团将以现金方式及时向华锡矿业进行全额补偿。

二、标的资产是否权属清晰，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规定，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应当就本次交易符合下列要求作出充分说明，并予以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
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广西华锡矿业有限公司 100.00%股权，根据华锡集团签订的《银团贷
款协议》，华锡矿业股权不在协议约定时点的贷款抵（质）押资产之内，2020 年 7 月 31 日华锡集
团召开银团债权金融机构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就贷款划转事项进行了审议，与会银行（9 家贷
款银行原则同意，2 家贷款银行投出弃权票）确认了在资本运作方案经华锡集团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至完成本次交易前，华锡矿业（含下属子公司）及其股权不对关联方构成抵质押担保。截
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标的资产股权权属清晰，未设置质押、权利担保或其它受限制的情形，不存
在权属纠纷或潜在权属纠纷；华锡矿业为依法设立并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此外，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华锡集团已出具《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标的资产权
属状况的承诺函》，就标的资产权属状况作出以下承诺：

“一、本公司合法持有标的公司股权。 对于本公司所持标的公司股权，本公司确认，本公司
已经依法履行相应的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及出资不实等违反作为标的公
司股东所应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不存在可能影响标的公司合法存续的情况。

二、本公司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等股权代
持的情形或类似安排，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排，不存在任何现有或潜在法律
权属纠纷。该等股权不存在质押、抵押、其他担保或第三方权益限制情形，也不存在法院或其他
有权机关冻结、轮候冻结、查封、拍卖该等股权之情形。

三、本公司依法拥有该等股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对该等股权的占有、使用、收益
或处分没有侵犯任何其他第三方的权益，该等股权的过户、转移或变更登记不存在法律障碍，
若因所出售股权的任何权属瑕疵引起的损失或法律责任，均由本公司承担。 ”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清晰，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三、补充披露情况
关于上述回复内容，上市公司已在重组预案中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一）在“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二、标的公司历史沿革”之“（二）业务资质及商业

合同、资产权属、负债、人员的变更进展”之“1、业务资质变更”中补充披露了当前业务资质变
更、资产权属变更等事项的进展情况及不存在法律障碍的说明。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查阅华锡集团拟变更至标的公司相关资质进展情况、抵质押文件、银团《会议纪要》、华

锡集团出具的《关于办理资质证书等事项的承诺》、相关法律法规，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已
就业务资质变更、资产权属变更等事项涉及的相关风险在《预案》中做出风险提示；标的资产权
属清晰，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问题 5：预案披露，标的公司 2018-2019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17.33� 亿元、16.44 亿元，归母净
利润分别为 2.90 亿元 2.60 亿元，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呈现下降趋势。 同时与标的公司从事相
同或相似业务的关联方 2019 年业绩出现大幅亏损。 请公司补充披露：（1）区分产品类别披露最
近两年及一期的销量、售价、销售收入，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业绩下滑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产品种类、售价、矿产资源储量、勘查阶段、成本收入核算方式等说明标的公司与关联
方业绩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3） 最近两年及一期标的公司主要销售客户的具体情
况，包括客户名称、销售内容、销售金额、应收账款、账龄结构、期后回款情况及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等；（4）最近两年及一期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及其与净利润的匹配度，并结合采
购付款、销售回款情况，说明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区分产品类别披露最近两年及一期的销量、售价、销售收入，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说明业绩下滑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未经审计的标的公司报告期财务数据，标的公司报告期内主要产品销量、售价、销售

收入情况如下：
2020 年 1-6 月主要产品收入

产品名称 销量（吨） 销售收入 （万元） 销售均价 （元/吨）

锡精矿 2,393.61 24,674.62 103,085.39
锌精矿 12,114.48 11,086.92 9,151.80
锌锭 7,499.52 10,893.86 14,526.07
铅锑精矿 6,159.59 9,119.65 14,805.62
锡锭 457.75 5,692.76 124,363.97
硫铁精矿 51,294.65 358.67 69.92
合计 61,826.48

2019 年主要产品收入

产品名称 销量（吨） 销售收入 （万元） 销售均价 （元/吨）

锡精矿 7,826.74 82,068.02 104,855.92
锌精矿 46,769.58 51,766.27 11,068.36
铅锑精矿 15,897.94 23,417.40 14,729.84
低度锡砂 151.97 853.08 56,134.76
硫铁精矿 98,353.65 795.65 80.90
低度锌精矿 413.38 263.35 6,370.68
中度锡砂 16.05 98.01 61,067.85
合计 159,261.78 /

2018 年主要产品收入

产品名称 销量（吨） 销售收入 （万元） 销售均价 （元/吨）

锡精矿 7,303.00 76,379.28 104,586.21
锌精矿 46,940.01 68,226.78 14,534.89
铅锑精矿 14,617.90 25,191.50 17,233.33
低度锡砂 204.78 1,133.65 55,359.84
硫铁精矿 103,056.37 877.59 85.16
合计 171,808.80 /

由于可比上市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各类矿产品销量、营业成本未在其半年报中更新，故暂无
法与华锡矿业进行比较；2018 年、2019 年可比上市公司收入、销量及销售单价情况如下：

可比上市公司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名称 科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同比增减

兴业矿业

营业收入 87,366.14 243,900.02 -64.18%
其中：锌精粉收入 46,033.94 101,960.71 -54.85%
其中：锡精粉收入 4,321.47 48,225.94 -91.04%

盛达资源

营业收入 290,068.67 240,182.01 20.77%
其中：锌精粉收入 31,052.73 36,158.54 -14.12%
其中：铅精粉收入 73,722.30 40,948.12 80.04%

国城矿业
营业收入 102,053.02 122,583.70 -16.75%
其中：锌精矿收入 65,493.13 80,565.54 -18.71%

西藏珠峰
营业收入 223,429.80 204,630.98 9.19%
其中：锌精矿收入 84,167.63 110,926.01 -24.12%

华钰矿业

营业收入 151,927.46 114,498.87 32.69%
其中：锌精矿收入 21,293.25 33,310.21 -36.08%
其中：铅锑精矿收入 41,866.32 48,095.99 -12.95%

数据来源：可比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可比上市公司销量及售价情况：
（一）锡精矿
单位：吨、元 / 吨

科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同比增减

兴业矿业
锡精粉销量 400.31 4,503.37 -91.11%
锡精粉售价 107,953.19 107,088.56 0.81%

华锡矿业
锡精矿销量 7,826.74 7,303.00 7.17%
锡精矿售价 104,855.92 104,586.21 0.26%

数据来源：可比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2019 年兴业矿业子公司银漫矿业因事故停产、 融冠矿业和锡林矿业应政府非煤矿山停产
排查的要求而阶段性停产所致，导致销量大降，但销售均价波动较小，标的公司锡精矿售价略
低于兴业矿业销售价格，主要由于精矿杂质（硫砷）含量较高导致。

（二）锌精矿
单位：吨、元 / 吨

科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同比增减

兴业矿业
锌精粉销量 44,696.65 62,980.14 -29.03%
锌精粉售价 10,299.19 16,189.34 -36.38%

盛达资源
锌精粉销量 32,174.70 22,525.78 42.84%
锌精粉售价 9,651.29 16,052.07 -39.88%

国城矿业
锌精矿销量 61,229.75 54,972.64 11.38%
锌精矿售价 10,696.29 14,655.57 -27.02%

西藏珠峰
锌精矿销量 77,957.31 82,393.53 -5.38%
锌精矿售价 10,796.63 13,462.95 -19.80%

华钰矿业
锌精矿销量 23,002.37 25,145.57 -8.52%
锌精矿售价 9,256.98 13,246.95 -30.12%

华锡矿业
锌精矿销量 46,769.58 46,940.01 -0.36%
锌精矿售价 11,068.36 14,534.89 -23.85%

数据来源：可比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相较 2018 年，2019 年锌精矿市场价格整体下跌。 可比上市公司锌精矿 2019 年平均销售价

格较 2018 年下跌 30.64%，标的公司 2019 年锌精矿平均销售价格较 2018 年下跌 23.85%，标的
公司与可比公司锌精矿销售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在销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标的公司 2019
年锌精矿收入较 2018 年下跌约 1.65 亿，是标的公司 2019 年收入下跌的主要原因。

（三）铅锑精矿
单位：吨、元 / 吨

科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同比增减

华钰矿业
铅锑精矿销量 21,345.19 24,387.67 -12.48%
铅锑精矿售价 19,613.94 19,721.44 -0.55%

华锡矿业
铅锑精矿销量 15,897.94 14,617.90 8.76%
铅锑精矿售价 14,729.84 17,233.33 -14.53%

数据来源：可比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2018 年、2019 年，标的公司铅锑精矿销售均价低于可比上市公司销售均价，但标的公司铅

锑精矿对关联方及非关联销售价格基本一致，销售均价的变化符合市场情况。
综上，标的公司业绩下滑，主要原因为锌精矿价格下跌，与可比上市公司情况基本一致，具

备合理性。
二、结合产品种类、售价、矿产资源储量、勘查阶段、成本收入核算方式等说明标的公司与

关联方业绩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与标的公司存在业绩较大差异的关联方主要为佛子公司、来宾冶炼、梧州冶炼、五吉公司，

业绩差异较大的原因如下：
（一）佛子公司
佛子公司主要从事锌、铅、铜、银精矿采选销售业务，报告期内，佛子公司独立核算成本收

入，根据未经本次专项审计的财务报表，其近两年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业绩情况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24,189.73 26,780.48
营业成本 16,362.39 13,605.17
净利润 2,338.02 6,082.06

2019 年佛子公司营业成本较 2018 年同比上升 20.27%， 主要由于铅精矿销量增加 40.61%，
导致铅精矿成本增加 49.76%。

佛子公司 2019 年较 2018 年业绩出现下滑，主要由于锌、铅精矿价格下跌导致，具体如下：
2019 年

产品名称 销量（吨） 销售收入 （万元） 单位售价 （元/吨） 单位成本 （元/吨）

锌精矿 8,143.97 8,555.47 10,505.27 7,756.93
铅精矿 8,850.87 11,388.51 12,867.10 8,210.54
铜精矿 398.77 2,231.15 55,950.77 35,544.30
银精矿 5,824.37 1,632.67 2,803.17 -
合计 23,807.79 / /

2018 年

产品名称 销量（吨） 销售收入 （万元） 单位售价 （元/吨） 单位成本 （元/吨）

锌精矿 8,927.54 13,522.81 15,147.29 6,776.65
铅精矿 6,294.57 9,245.67 14,688.33 7,708.96
铜精矿 417.90 2,274.51 54,426.66 32,510.63
银精矿 5,386.64 1,356.36 2,518.01 -
合计 26,399.35 / /

2019 年佛子公司锌、 铅、 铜精矿单位成本较 2018 年上升， 主要由于矿石入选品位下降导
致。 2019 年，锌、铅精矿市场价格下跌，佛子公司锌精矿单位销售价格下跌 30.65%，铅精矿单位
销售价格下跌 12.40%，导致佛子公司收入、净利润下跌。 同期可比的上市公司销售价格情况如
下：

单位：元 / 吨
名称 科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同比增减

兴业矿业 锌精粉售价 10,299.19 16,189.34 -36.38%
盛达资源 锌精粉售价 9,651.29 16,052.07 -39.88%
国城矿业 锌精矿售价 10,696.29 14,655.57 -27.02%
西藏珠峰 锌精矿售价 10,796.63 13,462.95 -19.80%
华钰矿业 锌精矿售价 9,256.98 13,246.95 -30.12%
平均 10,140.08 14,721.38 -31.12%
名称 科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同比增减

佛子公司 锌精矿售价 10,505.27 15,147.29 -30.65%
名称 科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同比增减

国城矿业 铅精矿售价 16,004.66 17,737.67 -9.77%
西藏珠峰 铅精矿售价 12,486.68 15,705.36 -20.49%
平均 14,245.67 16,721.52 -14.81%
佛子公司 铅精矿售价 12,867.10 14,688.33 -12.40%

数据来源：可比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相较可比上市公司，佛子公司锌精矿及铅精矿销售单价、单位成本无明显差异，价格变动

趋势相同，佛子公司净利润下滑具备合理性。
（二）来宾冶炼
来宾冶炼主要从事锡锭、锌锭等冶炼业务，根据未经本次专项审计的财务报表，近两年业

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业绩情况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183,332.17 231,481.75
营业成本 186,283.71 242,817.12
净利润 -8,567.13 -21,224.30

来宾冶炼亏损，主要由于矿产品价格下跌、产能利用率不足、固定成本高导致，其 2018 年、
2019 年主要产品锡锭、锌锭的销售、成本情况如下：
2019 年

产品名称 销量（吨） 销售收入 （万元） 单位售价
（元/吨）

单位成本 （元/吨） 毛利率

锡锭 8,036.42 98,962.49 123,142.51 126,135.49 -2.43%
锌锭 45,289.78 78,907.58 17,422.82 17,977.76 -3.19%
合计 177,870.07 / / /

2018 年

产品名称 销量（吨） 销售收入 （万元） 单位售价
（元/吨）

单位成本 （元/吨） 毛利率

锡锭 10,182.78 126,749.93 124,474.78 126,940.97 -1.98%
锌锭 50,074.89 99,558.56 19,881.93 21,947.88 -10.39%
合计 226,308.49 / / /

2018 年 -2019 年，来宾冶炼锌锭毛利率波动较大，主要是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导致，2018 年
-2019 年，锌锭价格持续下跌，导致来宾冶炼锌锭毛利为负数。 2019 由于锌精矿价格下跌幅度
超过锌锭价格下跌幅度，2019 年来宾冶炼锌锭毛利率较 2018 年有所回升，2018 年、2019 年锌
锭、锌精矿价格走势如下图：

单位：元 / 吨

数据来源：上海有色金属网
上市公司中从事锌锭冶炼且无采选业务的可比上市公司 2018 年、2019 年锌锭产品收入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类别 2019 年 2018 年 变动比例

锌业股份 锌锭 521,477.93 600,224.37 -13.12%
宏达股份 锌锭 155,028.50 160,620.61 -3.48%
株冶集团 锌锭 560,513.99 846,769.65 -33.81%
平均 -16.80%
名称 类别 2019 年 2018 年 变动比例

来宾冶炼 锌锭 78,907.58 99,558.56 -20.74%
数据来源：可比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2019 年来宾冶炼锌锭销售收入较 2018 年下跌 20.74%，锌锭产品收入下跌与可比上市公司

情况基本一致。
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单位售价情况：

名称 类别 2019 年单位
售价（元/吨 ）

2018 年单位
售价（元/吨 ）

变动比例

宏达股份 锌锭 18,002.81 20,062.28 -10.27%
株冶集团 锌锭 16,986.66 23,910.79 -28.96%
来宾冶炼 锌锭 17,422.82 19,881.93 -12.37%

数据来源：可比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2019 年来宾冶炼锌锭产品平均单位售价较 2018 年下跌 12.37%，与可比上市公司情况基本

一致。
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单位成本对比：
单位：元 / 吨

名称 类别 2019 年 2018 年 变动比例

宏达股份 锌锭 16,782.59 21,729.76 -22.77%
株冶集团 锌锭 15,837.70 24,951.02 -36.52%
来宾冶炼 锌锭 17,977.76 21,947.88 -18.09%

数据来源：可比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2019 年来宾冶炼锌锭平均单位成本较 2018 年下跌 18.09%，单位成本下跌与可比上市公司

情况基本一致，但由于单位成本仍高于可比上市公司，导致毛利率仍为负数。 可比上市公司毛
利率情况对比：
名称 类别 2019 年毛利率 2018 年毛利率 变动比例

宏达股份 锌锭 6.78% -8.31% 181.59%
株冶集团 锌锭 6.76% -4.35% 255.40%
来宾冶炼 锌锭 -2.43% -10.39% 76.61%

数据来源：可比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可比上市公司中宏达股份、 株冶集团 2018 年毛利率同样为负数，2019 年受市场价格等因

素影响，行业内企业毛利率均回升，与来宾冶炼情况一致，来宾冶炼 2019 年虽毛利率仍为负
数，但有一定回升。

报告期内，来宾冶炼向标的公司及非关联方采购锌精矿均价如下：
单位：元 / 吨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向标的公司采购锌精矿均价 9,141.32 10,957.04 14,405.27
向非关联方采购锌精矿均价 9,924.32 10,346.14 13,799.59
差异率 -7.89% 5.90% 4.39%

报告期内，来宾冶炼向标的公司采购锌精矿均价与向非关联方采购锌精矿均价基本一致。
2019 年来宾冶炼由于锡精矿供给紧缺，导致产量下降 13.16%，来宾冶炼锡锭产品毛利率为

负，主要由于产能不足，固定成本高导致，来宾冶炼锡锭产能利用率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生产能力 （吨） 产量（吨） 产能利用率

2018 年 20,000 9,387.41 46.94%

2019 年 20,000 8,152.41 40.76%
报告期内，来宾冶炼向标的公司及非关联方采购锡精矿均价如下：
单位：元 / 吨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向标的公司采购锡精矿均价 104,582.05 105,309.72 105,442.55
向非关联方采购锡精矿均价 113,855.03 113,029.15 113,923.81
差异率 -8.14% -6.83% -7.44%

来宾冶炼向标的公司采购锡精矿价格低于向非关联方采购锡精矿价格， 主要由于标的公
司锡精矿杂质（硫砷）含量较高，导致采购价格低于外部采购价格。

来宾冶炼 2018 年、2019 年年均人工工资支出为 8,993 万、固定资产折旧 5,623 万、劳务外包
成本 1,458 万、安全技术措施费 881 万，合计约 1.70 亿，占成本比例约 7.88%，固定成本较高是
来宾冶炼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上，来宾冶炼大幅亏损原因主要为矿产品价格下跌，自身产能利用率不足、固定成本高
导致，来宾冶炼业绩与标的公司差异较大具备合理性。

（三）梧州冶炼
梧州冶炼主要从事铅锭的冶炼业务，根据未经本次专项审计的财务数据，其近两年业绩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37,974.72 42,684.27
营业成本 40,190.32 49,652.61
净利润 -7,393.39 -11,173.88

梧州冶炼亏损主要系产能利用率低、技术相对落后。
2018 年、2019 年梧州冶炼产能情况如下：

类型 年份 设计产能 （吨） 销量（吨） 产能利用率

铅
2018 年 60,000.00 16,065.73 26.78%

2019 年 60,000.00 3,826.75 6.38%

硫酸
2018 年 60,000.00 20,169.50 33.62%

2019 年 60,000.00 13,000.25 21.67%

银锭
2018 年 165,000.00 27,976.37 16.96%

2019 年 165,000.00 11,697.33 7.09%
梧州冶炼设计产能电解铅 6 万吨，硫酸 6 万吨，银锭 165 吨，实际产量为设计产能的 40%以

下，导致人力成本、折旧等固定费用无法摊薄，此外，梧州冶炼流程设计对原材料品位要求高，
原材料来源渠道窄，综合回收率差，铅、银冶炼回收率比市场平均水平低 2%，导致持续亏损，
2019 年梧冶公司受上半年底吹炉大修以及原料不足影响，全年欠产较多，导致营业收入下降。

综上，梧州冶炼亏损主要由于产能利用率不足，技术落后导致，与标的公司业绩差异大具
备合理性。

（四）五吉公司
五吉公司主要从事粗铅、锑锭生产，业务涵盖采选及冶炼，其近两年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21,037.02 25,295.36
其中：锑锭 6,442.35 7,648.36
粗铅 9,377.71 4,272.91
营业成本 20,603.67 21,745.25
净利润 -5,339.53 746.74

五吉公司自身具有采矿权的矿山为五圩箭猪坡矿区锑锌铅银矿， 根据河池五吉箭猪坡矿业有限
公司持有的五圩箭猪坡矿区锑锌铅银矿采矿许可证（许可证号：C4500002011053240112251），其核定
生产规模为 9 万吨 / 年，规模较小，故需通过采购外部精矿进行生产其锭类产品，近两年锑锭价格下
跌，导致五吉公司盈利能力偏弱。

数据来源：上海有色金属网
综上，五吉公司盈利能力偏弱主要自产精矿规模小，产品价格下跌导致，与标的公司业绩差异大

具备合理性。
三、最近两年及一期标的公司主要销售客户的具体情况，包括客户名称、销售内容、销售金额、应

收账款、账龄结构、期后回款情况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
资产划转进入华锡矿业前，对关联方和非关联方的信用政策存在一定差异：对非关联方采取短期

现结结算的形式进行结算。 除高峰公司外，划转的前华锡集团资金实施统收统筹政策，内部单位不做
应收账款结算。

根据未经本次专项审计的财务数据，2018年、2019年、2020年 1-6月， 华锡矿业模拟报表主要客
户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20 年 1-6 月

客户名称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应收账款余额 应收账款账龄 报 告 期 后 回
款比例

来宾冶炼 锡、锌精矿 253,721,489.69 47,949,180.80 1 年内 100.00%
广西南方 锡、锌精矿 74,093,705.77 398,590.96 1 年内 100.00%
广西航桂实业有限
公司 锡、锌精矿 31,638,904.58 0.00 -- --

佛山市南海锌隆金
属有限公司 锌锭 43,176,138.16 0.00 -- --

深圳市中鑫弘泰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锌锭 26,142,949.88 0.00 -- --

佛山市南海区宝叶
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锌锭 22,717,860.97 0.00 -- --

南丹县正华冶炼厂 铅锑精矿 18,984,195.58 0.00 -- --
广西西江开发投资
集团河池投资有限
公司

铅锑精矿 13,747,845.71 0.00 -- --

南宁盛池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锌锭 10,566,191.36 0.00 -- --

秦皇岛长勤科技有
限公司 锡锭 7,905,524.69 0.00 -- --

2019 年度

客户名称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应收账款余额 应收账款账龄 报 告 期 后 回
款比例

来宾冶炼 锡、锌精矿 831,531,566.07 10,535,537.63 1 年内 100%
广西航桂实业有限
公司 锡、锌精矿 311,882,614.05 44,672,997.11 1 年内 100%

广西南方 锡、锌精矿 138,388,931.52 968,821.57 1 年内 100%
南丹县正华冶炼厂 铅锑精矿 66,554,588.04 0.00 -- --
五吉公司 铅锑精矿 53,755,663.82 0.00 -- --
南丹县吉朗铟业有
限公司 锌精矿 53,659,141.13 0.00 -- --

河池市三聚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 铅锑精矿 41,162,193.01 0.00 -- --

南丹县佑得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铅锑精矿 20,857,559.89 0.00 -- --

广西柏威实业有限
公司 铅锑精矿 14,445,390.86 0.00 -- --

广西南丹县燊业贸
易有限公司

铅锑精矿 、 锌精
矿 13,491,190.34 0.00 -- --

2018 年度

客户名称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应收账款余额 应收账款账龄 报 告 期 后 回
款比例

来宾冶炼 锡、锌精矿 1,208,035,526.55 618,531,540.41 1 年内 见备注
广西南方 锡、锌精矿 159,119,664.31 188,901.99 1 年内 100%
南丹县正华冶炼厂 铅锑精矿 86,568,676.60 2,896,871.80 1 年内 100%
河池市四方矿业有
限公司

铅锑精矿 、 锌精
矿 60,083,330.91 1,214,546.23 1 年内 100%

广西河池五鑫矿业
有限公司

铅锑精矿 、 锌精
矿 54,089,933.01 0.00 -- --

五吉公司 铅锑精矿 31,455,556.72 0.00 -- --
河池市华鹏矿业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 铅锑精矿 27,364,769.83 0.00 -- --

郴州峻金矿业有限
公司 铅锑精矿 16,452,926.12 0.00 -- --

湖南省郴州市钜翔
实业有限公司 铅锑精矿 14,012,050.37 0.00 -- --

广西南丹县顺昌有
色金属有限公司 铅锑精矿 11,475,992.33 0.00 -- --

备注：2019年 11月，华锡集团与来宾冶炼、高峰公司签订协议，约定来宾冶炼欠高峰公司 4.87 亿
应收账款由华锡集团承接，偿债义务转移至华锡集团，2020 年 4 月，该笔欠款部分随同其他资产划转
进入了华锡矿业，在合并报表层面抵消，其余欠款于 2020年高峰公司分红冲抵。 上述欠款的调整，是
在标的公司资产划转前进行的债务调整，主要原因为来宾冶炼偿债风险加大，经与高峰公司少数股东
协商，为保证债务安全，将上述借款转移至华锡集团母公司承担，后续该笔负债部分划转进入华锡矿
业。本次交易中，相较该笔债务调整前，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将扣减该部分负债对应的金额，因此最终
交易作价中将充分反映该部分债务调整的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2018年、2019年、2020年 1-4月（资产划转前），华锡矿业母公司的应收账款为华锡矿业根据实际
合同履行情况进行模拟，不产生应收账款余额。 2020年华锡矿业实际运行以来，与客户均短期现金结
款，至 2020年 6月 30日，华锡矿业不存在大额应收账款余额，回款政策具有可持续性。

四、最近两年及一期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及其与净利润的匹配度，并结合采购付款、
销售回款情况，说明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华锡矿业成立于 2019年 4月，经北部湾集团批准，与华锡集团签署了《资产划转协议》及《交割确
认书》，自 2020年 4月 30日取得了与矿山勘探、采选业务相关的资产、负债、人员。 华锡矿业编制的模
拟资产负债表和模拟利润表系基于与华锡集团签署的资产划转协议和北部湾集团的相关批复， 在华
锡集团的财务报表和有关账簿的基础上，按照资产划转协议、资产交割确认书确定的资产划转范围，
并假设在模拟财务报表编制的最早期间矿山勘探、采选业务相关资产、负债、人员已作为独立会计主
体存在并持续经营，按照“资产、负债随着业务走”的原则，对相关报表项目进行模拟编制。

（一）未编制模拟现金流量表
华锡矿业编制的模拟财务报表是以华锡集团的财务报表和有关账簿为基础， 根据华锡矿业业务

对应的客户范围，参照华锡集团模拟期间与客户签订的交易合同、发货记录、采购合同、生产记录等原
始单据进行模拟编制。 华锡矿业在交割资产组之前，华锡集团不单独拆分管理矿山勘探、采选业务资
金，亦不存在对应业务的专门核算银行账户，因此未编制模拟现金流量表。

（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及其净利润的匹配度
实际运行期间（2020年 5-6月），华锡矿业现金流量净额及其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5-6 月

华锡矿业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52.22
净利润 2,547.41

2020年 5-6月，标的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异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折旧及应付款
项导致，与净利润匹配。

五、补充披露情况
关于上述回复内容，上市公司已在重组预案中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一）在“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五、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销

售情况，包括标的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按产品类别的销量、售价、销售收入；
（二）在“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五、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报

告期内主要客户及对应销售情况；
（三）在“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六、标的公司重要财务信息”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报告

期内现金流量情况；
（四）在“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十、标的公司与关联方业绩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 ”中补

充披露了标的公司与关联方业绩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
六、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经查阅标的公司未经本次专项审计的财务数据、可比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标的公司业绩下滑

主要原因为锌精矿价格下跌，与可比上市公司情况基本一致，具备合理性；
（二）经查阅佛子公司、五吉公司、来宾冶炼、梧州冶炼未经本次专项审计的财务数据、可比上市公

司年报、标的公司出具的说明文件，佛子公司、来宾冶炼、梧州冶炼以及五吉公司由于产品价格下跌、
产能利用率不足、技术相对落后等因素，报告期经营业绩与华锡矿业存在较大差异，具备合理性；

（三）经查阅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至 2020年 6 月 30 日，华锡矿业不存在大额应收账款余
额，回款政策具有可持续性；

（四）经查阅未经本次专项审计的财务数据，华锡集团在交割资产之前，华锡集团不单独拆分管理
矿山勘探、采选业务资金，亦不存在对应业务的专门核算银行账户，因此模拟资产负债表未对前期货
币资金进行模拟列报，未编制模拟现金流量表；2020 年 5-6 月资产划转进入标的公司后，标的公司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匹配。

问题 6：预案披露，前期华锡集团划转涉及转移至华锡矿业的银行贷款金额约 21�亿，2�家贷款银
行对此事项投出弃权票。 2020�年 6�月 30日，标的公司资产负债率 83.71%，流动资产 7.19�亿元，流
动负债 22.21�亿元，流动负债远高于流动资产。 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期划转的 21�亿元银行贷款的
形成原因、长短期结构、具体用途，标的公司承接该部分负债是否合规、合理；（2）2 家银行投出弃权票
是否可能对标的资产的还款安排和融资能力造成不利影响，若是，请说明解决措施并充分提示风险；
（3）结合公司的资金及其受限情况、公司信用情况以及公司后续资金需求等，补充披露公司后续是否
面对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及应对措施，能否保障后续勘探投入以及矿山固定资产建设投入等；（4）标的
资产偿债压力较大， 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
力，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请财务顾问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前期划转的 21 亿元银行贷款的形成原因、长短期结构、具体用途，标的公司承接该部分负债

是否合规、合理；
（一）前期划转的 21亿元银行贷款的形成原因、长短期结构、具体用途
前期华锡集团将下属勘探、开采、选矿相关业务资产、负债划转进入下属全资子公司华锡矿业，其

中涉及的银行贷款债务转移金额约 21亿， 截至 2020年 6月末，21亿贷款中长期贷款占比 33.92%、短
期贷款占比 66.08%，具体情况如下：

1、银行贷款形成原因
2016年，受华锡集团原控股股东广西有色破产、担保条件落空的影响，华锡集团出现存量贷款无

法续贷问题，为解决华锡集团贷款续贷问题，华锡集团与 12 家银行签订《银团贷款协议》（1 家银行未
在协议盖章且后续退出），各银行以存量贷款组建银团，华锡集团、高峰公司、来宾冶炼、五吉公司以全
部资产为银团贷款提供抵（质）押担保，北部湾集团对银团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抵
（质）押担保未能覆盖的部分，贷款期限截至 2020 年 2 月，2020 年银团协议到期后，经银团成员行同
意，银团贷款到期日延后 1年至 2021年 2月。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广西分所对华锡集团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账面勘探、开
采、选矿等相关业务资产、负债进行了专项审计，审计范围为：
单位 范围

华锡集团铜坑矿（分公司） 全部与勘探、采选业务相关的资产、负债

华锡集团车河选厂 （分公司 ） 全部与勘探、采选业务相关的资产、负债

华锡集团再生资源 （分公司 ） 全部与勘探、采选业务相关的资产、负债

华锡集团总部及其他分公司 全部与勘探、采选业务相关的资产、负债（含子公司股权 ）

由于华锡集团贷款是历史存量贷款续贷而来，较难区分实际用途，经华锡集团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决定将华锡集团母公司 11家贷款行存续贷款按照一定比例切分后划转至华锡矿业。 为取
得债权人的支持， 同时确保划转的净资产为正数， 经协商确定贷款划转切分基础比例系数为 41.50%
（该切分比例下，划转总资产略大约划转总负债），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贷款存量规模进行了一定调整，
具体划转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银团成员行 划转金额 贷款用途
1 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21,411.20 流动性贷款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24,233.23 流动性贷款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35,561.59 流动性贷款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10,213.14 流动性贷款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11,362.21 流动性贷款
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8,564.48 流动性贷款
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20,740.10 流动性贷款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18,436.06 流动性贷款
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29,119.23 流动性贷款
10 柳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14,904.25 流动性贷款
1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5,542.51 流动性贷款
合计 210,088.00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编号：大信桂专审字【2020】
第 00002号）， 经审计后的拟划转负债总额为 2,757,248,360.41 元， 其中， 华锡集团总部经营性负债
656,368,360.41元、银行贷款 2,100,880,000.00元。

2020年 7月 31日华锡集团召开银团债权金融机构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就贷款划转事项进行了审
议，与会多数银行原则上同意相关贷款划转进入华锡矿业（9家贷款银行原则同意，2 家贷款银行投出
弃权票），《会议纪要》主要内容如下：

（1）银团贷款协议签署各成员单位银行原则上同意《关于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全资子
公司华锡矿业划转资产的方案》， 原则上同意华锡集团将全资子公司华锡矿业通过资产重组、IPO 等
方式进行资本运作。

（2）银团各成员行原则上同意《关于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团贷款协议变更方案》。各成员
行根据华锡集团资产划转的进程，启动将相关贷款转移至华锡矿业的相关流程，积极推动贷款划转审
批。

（3）北部湾集团就华锡集团银团贷款签署保证担保合同，担保额度为华锡集团提供的抵（质）押担
保资产未能覆盖的部分。 对银团贷款协议项下华锡集团提供的抵（质）押担保未能覆盖的部分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即各债权人先就抵（质）押担保实现债权，担保物不足以清偿的债权，由北部湾集团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括银团贷款协议项下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以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等（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保全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
等）。 保证期间为银团贷款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各债权人与债务人就银团贷款
协议债务履行事宜一次或多次达成收回再贷、展期续贷等协议的，北部湾集团愿意继续对担保物不足
以清偿的债权部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新的收回再贷、展期续贷等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本保证担保独立于银团贷款协议约定的债务所取得的任何其他担保，不受任何其
他担保的影响。

银团贷款协议签署各成员单位银行达成意见（9 家贷款银行原则同意，2 家贷款银行投出弃权
票），在与北部湾集团签署上述保证担保合同后，对于已办理的抵（质）押资产进行解押，配合本次资本
运作。

（4）银团贷款协议签署各成员单位银行应稳定预期、稳定信贷、稳定支持，贷款五级分类原则上保
持正常类，力争在 2021年 2月 20日之前完成新一期银团组建工作。

（5）根据《会议纪要》附属文件《关于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团贷款协议变更方案》，变更贷
款担保主要条件如下：

①资本运作方案经华锡集团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上市前
此阶段，已完成相关资产的划转工作，并通过华锡集团股东大会审议。
华锡矿业公司：华锡矿业公司作为拟上市主体，不能为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提供抵质押担保。 华

锡矿业公司与债委会银行签订抵质押担保协议，使用所持全部资产（股权）为自身及其下属子公司的
贷款进行抵质押担保。

华锡集团：原银团评估资产（股权）留在华锡集团的资产（股权）除所持华锡矿业公司股权外，都对
华锡集团贷款进行抵质押担保。

②华锡矿业公司完成资本运作，华锡集团取得上市公司股份
华锡矿业公司贷款抵质押担保方式维持不变。 华锡集团以其资产及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作为质押

担保。
如资本运作未获得监管部门审核（核准）通过的，各方对银团贷款的担保责任还原回现银团协议

相关约定。
（6）本会议纪要与银团贷款协议具有同等效力，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经各方协商一致后作出，对

各方具有约束力，未经各方书面同意不可撤销。 本会议纪要与银团贷款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会议
纪要为准。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已有 7 家银行出具了正式盖章的《会议纪要》文件，其他各银行正在履行程
序。

（二）标的公司承接该部分负债是否合规、合理
1、标的公司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
2019年 4月 30日，北部湾集团召开董事会，批准华锡集团将下属勘探、开采、选矿等相关业务资

产、负债按照账面净值划转进入华锡矿业。
2020年 1 月 14 日，华锡集团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

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议案》，同意按照 2019 年 11 月 30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值（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广西分所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编号：大信桂专审字【2020】第 00002 号），将勘探、开采、
选矿等相关业务资产、负债（完整的经营性资产）划转进入下属全资子公司华锡矿业，并批准了涉及的
人员安置事宜。

2020年 1月 17日华锡集团召开第三届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划转人员分流安置方
案》等议案，按照“人随业务及资产走”的原则，由华锡矿业承接拟划转业务涉及到的相关人员。

2020年 2月 28日华锡集团召开了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
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议案》。

2020年 2月 28日，华锡集团与华锡矿业签订了《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资产划转协议
书》， 根据协议约定， 双方需在该协议生效后 90个工作日内或双方另行确定的其它日期交付相关资
产。2020年 4月 30日，华锡集团与华锡矿业签订《交割确认书》，各方确认与划转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
与义务均归属华锡矿业，华锡集团交付划转资产义务视为履行完毕。

根据华锡集团《公司章程》，本次贷款划转，华锡集团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
2、通知债权人相关程序
华锡集团已就划转涉及的债务转移事宜通知了债权人。 本次划转涉及转移至华锡矿业的银行贷

款金额约为 21 亿，2020 年 7 月 31 日华锡集团召开银团债权金融机构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就贷款划转
事项进行了审议，与会多数银行原则上同意相关贷款划转进入华锡矿业（9 家贷款银行原则同意，2 家
贷款银行投出弃权票），已有 7家银行出具了正式盖章的《会议纪要》文件，其他各银行正在履行程序。

3、不影响划转资产、负债的完整性
根据会计准则对业务的定义，即“有关资产或资产、负债的组合要构成一项业务，通常应具备以下

要素：第一，投入，指原材料、人工、必要的生产技术等无形资产以及构成生产能力的机器设备等其他
长期资产的投入；第二，加工处理过程，指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运营过程，能够组织投入形成产出；第
三，产出，如生产出产成品，或是通过为其他部门提供服务来降低企业整体的运行成本等其他带来经
济利益的方式，该组合能够独立计算其成本费用或所产生的收入，直接为投资者等提供股利、更低的
成本或其他经济利益等形式的回报”。本次划转资产包括全部勘探、采选资产及经营性负债，符合会计
准则对于业务的定义。

本次划转的资产除子公司股权外，主要为铜坑矿、车河选厂、再生资源分公司资产，剔除贷款利息
费用影响，华锡矿业未经审计的模拟合并报表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18 年

净利润 21,667.20 53,870.45 61,274.26
华锡矿业剔除划转贷款利息影响后，报告期内均为盈利，在贷款无法区分具体用途的情况下，划

转了较高比例的贷款进入标的公司，不存在通过减少贷款划转规模而调节利润的情况。 综上，本次划
转的资产、负债组被认定为业务，财务处理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 --企业合并》的规定执行。

4、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将扣减与标的公司所承接的该部分负债对应的金额，因此最终交

易作价中将充分反映该部分负债的影响，不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该部分贷款负债转移至华锡矿业，是经过华锡集团内部审批，通知了各贷款行且标的资产的

评估价值将充分反映出该部分负债的影响，不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负债
划转合法合规。

二、2 家银行投出弃权票是否可能对标的资产的还款安排和融资能力造成不利影响，若是，请说
明解决措施并充分提示风险

2020年 7月 31日华锡集团召开银团债权金融机构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就贷款划转事项进行了审
议，与会多数银行原则上同意相关贷款划转进入华锡矿业（9家贷款银行原则同意，2 家贷款银行投出
弃权票），目前交易各方正在积极努力争取获得贷款行全部同意意见。 上述两家银行如不赞成本次贷
款划转进入华锡矿业相关事项，其贷款将继续留存在华锡集团或需偿还存、贷款到期后是否延续存在
不确定性，对标的资产的还款安排和融资能力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重组预案中补充披露下列风险：
“（七）债务无法完成转移风险
因债务转移尚未获得全部相关债权人的书面同意，部分标的资产仍存在质押情况，相关资产交割

及债务转移存在风险。 负债转移相关沟通的事项仍在进行中，北部湾集团、华锡集团将继续就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与债权人进行沟通，若未能如期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将可能会对本次交易造成一定
影响。 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

三、结合公司的资金及其受限情况、公司信用情况以及公司后续资金需求等，补充披露公司后续
是否面对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及应对措施，能否保障后续勘探投入以及矿山固定资产建设投入等

截至报告期末，标的公司货币资金无受限情况,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年 6 月末 2020 年 10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11,018.62 68,126.35
标的公司及子公司自设立以来尚未出现贷款失信情况。 后续大额资金需求主要为锌多金属矿采

矿工程，预计投入规模超过 2亿的项目情况如下：
计划投资 2020 年投资计划 简介

巴里选矿厂异地提标升级改
造工程 4.24 亿 20,800 万 新建一座日处理矿石 1000 吨现代化选矿厂

替代现用巴里选矿厂

105 号矿体深部开采工程 2.77 亿 150 万 建设 105 号矿体-200 米水平以下深部开采的
开拓工程 、采准工程

铜坑锌 多 金 属 矿 3000 吨 /日
采选工程 14.43 亿 1,000 万 建设生产车间及生产线 ， 建成年产 100 万吨

锌多金属

标的公司解决目前偿债压力的相关安排如下：
（一）按时还本付息，加强与银行的沟通与合作，减小银行停止贷款的可能性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经营状况正常，与贷款行合作关系良好，且标的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实际控制

人是广西自治区国资委，贷款由北部湾集团提供了担保，银行停止提供贷款的概率较小。
（二）北部湾集团增信支持
北部湾集团将根据标的公司的业务需求，通过增加授信、提供担保等方式为标的公司提供一定的

财务支持。
标的公司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销售产品的回款周期短，负债主要为银行贷款，到期续贷的可能

性较高，且北部湾集团拟适时提供增信措施、财务支持，在标的公司贷款得以持续续贷的前提下不存
在重大流动性风险；后续标的公司勘探投入以及矿山固定资产建设投入投资周期较长，标的公司盈利
能力能够负担年均投入。

四、标的资产偿债压力较大，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
持续盈利能力，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 100.00%股权，标的公司将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截
至本回复出具日，会计师尚未完成审计及备考审阅报表编制工作，基于上市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已
完成本次重组的假设，根据上市公司 2019年度审计报告及 2020 年半年报，对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
公司主要经营状况及盈利指标的进行了初步测算，具体如下：

1、本次交易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次交易前 ） 2020 年 6 月 30 日（备考）

金额（万元 ） 比例（%） 金额（万元 ） 比例（%）

流动资产 39,892.65 98.75% 111,839.75 27.65%
非流动资产 502.94 1.25% 292,659.63 72.35%
总资产 40395.59 100.00% 404,499.38 100.00%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次交易前 ）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备考）

金额（万元 ） 比例（%） 金额（万元 ） 比例（%）

流动资产 39,613.95 98.75% 146,219.15 33.57%
非流动资产 501.01 1.25% 289,342.25 66.43%
总资产 40,114.96 100.00% 435,561.40 1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标的公司的各项资产纳入合并范围。 2020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规
模由交易前的 40,395.59万元增加至 404,499.38万元，增长幅度为 901.35%。 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
由交易前的 98.75%下降至 27.65%。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资产结构有所调整，其中非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提高，系标的公
司为重资产企业，非流动资产占比较高。

?2、本次交易对负债结构的影响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次交易前 ） 2020 年 6 月 30 日（备考）

金额（万元 ） 比例（%） 金额（万元 ） 比例（%）

流动负债 6,327.87 82.82% 228,409.78 70.31%
非流动负债 1,312.20 17.18% 96,456.95 29.69%
总负债 7,640.07 100.00% 324,866.73 100.00%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次交易前 ）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备考）

金额（万元 ） 比例（%） 金额（万元 ） 比例（%）

流动负债 6,265.04 80.12% 228,551.19 67.45%
非流动负债 1,554.57 19.88% 110,306.75 32.55%
总负债 7,819.61 100.00% 338,857.94 1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上市公司负债总额由交易前的 7,640.07 万元增加至
324,866.73万元。 2019年 12月 31日， 上市公司负债总额由交易前的 7,819.61万元增加至 338,857.94
万元。

3、本次交易对负债结构及财务安全性的影响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交易前 备考 本次交易前 备考

流动比率 （倍） 6.30 0.49 6.32 0.64
资产负债率 18.91% 80.31% 19.49% 77.80%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次交易完成后，2020 年 6 月 30 日，上市公司流动比率较交易前的 6.30 倍下
降到 0.49倍，主要原因系标的公司资产主要是非流动资产，负债主要系流动负债，流动比率较低，标的
公司流动负债主要系银行借款，标的公司可按时支付银行借款利息及本金，通常情况下到期可续借。
从资产负债率来看，由于标的资产负债率较高，且资产规模较大，致使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
负债率有较大幅度提高。

4、本次交易对财务负担和财务杠杆的影响
单位：万元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年度

本次交易前 备考 本次交易前 备考

净利润 460.17 15,603.82 650.37 42,624.01
利息费用 6.90 6,530.44 106.56 12,003.37
利息收入 110.59 110.59 109.86 109.86
所得税费用 0.00 2,302.32 0.00 6,766.89
利息保障倍数（倍） 67.69 3.74 7.10 5.11

2020 年 1-6 月，上市公司利息支出由交易前的 6.90 万上升至 6,530.44 万元，利息保障倍数由交
易前的 67.69倍下降至 3.74倍。 虽然利息保障倍数下降幅度较大，但下降后仍然较为安全，不会出现
利息偿付困难的情况。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资产负债率 利息保障倍数（倍） 流动比率 （倍）

可比公司 2020 年 6 月末 2019 年末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2020 年 6 月末 2019 年末

兴业矿业 43.08% 42.01% -1.81 1.82 0.31 0.27
盛达资源 41.49% 38.76% 1.92 13.44 0.95 1.13
国城矿业 18.00% 20.02% 353.37 479.41 1.26 1.30
西藏珠峰 39.80% 34.43% 20.76 9.55 1.30 1.49
华钰矿业 39.24% 37.85% 2.17 4.35 0.22 0.48

注：利息保障倍数＝（合并利润总额 +利息支出）/利息支出。
2020年 6月末，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流动比率高于兴业矿业、华钰矿业，

利息保障倍数高于兴业矿业、盛达资源和华钰矿业，反映出虽然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
率偏高，但偿债能力仍高于部分可比上市公司。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完成后，受标的公司影响，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规模显著提高，资产负债率提
高，流动比率下降，但考虑到标的公司主要负债为银行贷款，在标的公司贷款得以持续续贷的前提下
不存在重大流动性风险。 同时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上市公司现金流将得
到明显改善。

重组预案中补充披露下列风险：
“（八）资产负债率较高的风险
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2020 年 6 月末，标的公司资产负债为 87.13%，资产负债率较高，面临

潜在的财务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2020 年 6 月末， 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由交易前的 18.91%提高至
80.31%，资产负债率大幅提高，如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能妥善安排银行借款偿还与续借，将可能发
生债务违约风险。 ”

5、 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将取得标的公司的有色金属勘探、采选业务资产，增强了上市公司的竞争
实力和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相关偿债能力指标有所下降，但随着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增强、
标的公司的融资渠道拓宽，上市公司的资产结构和偿债能力将逐步改善。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将成
为广西地区唯一的有色金属上市公司，后续将充分整合区域优质矿产资源，形成集群效应，改善标的
公司负债率较高问题，有望促使标的公司盈利水平进一步提升。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转型成为有色金属勘探、采选企业，利用区域优势整合周边资
源，提升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与影响力。因此，虽本次交易导致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提升，但由于标
的公司盈利能力较强，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
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五、补充披露情况
关于上述回复内容，上市公司已在重组预案中补充披露以下内容：
（一）在“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二、标的公司历史沿革”之“（二）业务资质及商业合同、资

产权属、负债、人员的变更进展”之“4、负债变更”中补充披露了 21�亿元银行贷款的相关情况及内容；
（二）在“重大风险提示”之“二、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风险”及“第八节 风险因素”之“二、与标的资产

相关的风险”中补充披露了“（七）债务无法完成转移风险”；
（三）在“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资金及后续资金需求的内容；
（四）在“重大事项提示”之“八、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第七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

影响”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相关内容；
（五）在“重大风险提示”之“二、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风险”及“第八节 风险因素”之“二、与标的资产

相关的风险”中补充披露了“（八）资产负债率较高的风险”。
六、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查阅华锡集团前次划转明细、银团《会议纪要》及标的公司出具的说明文件，独立财务顾问认

为：鉴于华锡集团贷款均为流动性贷款，且资产划转前华锡集团资金施行统收统筹管理，较难区分贷
款具体用途，将约 21 亿元贷款划转进入标的公司，主要由于划转进入标的公司的资产为华锡集团盈
利能力最强的业务资产，经与贷款行协商，划转了与资产相匹配的贷款规模，相对比较合理；本次贷款
划转已履行了华锡集团内部决策程序，并召开了银团会议审议了相关划转事宜，贷款划转程序合法合
规。

两家投出弃权票银行如最终不赞成本次贷款划转进入华锡矿业相关事项， 其贷款将继续留存在
华锡集团或需偿还存、贷款到期后是否延续存在不确定性，对标的资产的还款安排和融资能力可能造
成不利影响，上市公司已在重组预案中补充披露该风险；标的公司拟加强与银行的沟通与合作，维持
贷款稳定存续，标的公司盈利能力能够覆盖后续勘探投入以及矿山固定资产建设投入，不存在重大流
动性风险。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相关偿债能力指标有所下降，但随着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增强、标的公司的
融资渠道拓宽，上市公司的资产结构和偿债能力将逐步改善。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将成为广西地区
唯一的有色金属上市公司，后续将充分整合区域优质矿产资源，形成集群效应，改善标的公司负债率
较高问题，有望促使标的公司盈利水平进一步提升。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
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问题 7：预案披露，铜坑矿保有矿产资源储量为 1,223.50万吨，高峰矿保有矿产资源储量为 573.67
万吨。请公司补充披露：（1）按照《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的定义，披露两项采矿权涉及矿产资源的证
实储量、可信储量或可采储量信息;（2）结合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选矿回收率、矿石入选品位、单
位综合成本等因素、以及金属价格波动情况，综合分析公司采矿业务毛利率与核心竞争力。 请财务顾
问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按照《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的定义，披露两项采矿权涉及矿产资源的证实储量、可信储量

或可采储量信息;
根据高峰公司锡矿及铜坑矿 2019年度矿山储量年报，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矿石储量如下：
单位：万吨

矿山名称 类型 保有矿石量

1 高峰公司锡矿 122b+333 573.67

2 铜坑矿 111b+122b+331+333 1,223.50
根据 2020年发布的《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2020 年 7 月自然资源部办公

厅下发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产资源储量新老分类标准数据转换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
函〔2020〕1370号），老分类标准储量类型转换为新标准对应关系如下：
序号 新分类标准储量类型 老分类标准储量类型及储量

1
储量

证实储量
111

121

2 可信储量 122

3

资源量

探明资源量

111b

121b

2M11

2M21

2S11

2S21

331

4 控制资源量

122b

2M22

2S22

332

5 推断资源量 333
根据上述新分类标准，高峰矿及铜坑矿只有资源量，无证实储量、可信储量。 截至本回复出

具之日，标的资产相关评估工作尚未完成，评估机构正在进行可采储量的核算工作，核算具体
规则为：保有资源储量按可信度系数调整后，减去设计损失量再减去采矿损失量，得出可采储
量。 相关工作完成后，可采储量等相关信息将在重组报告书中进行披露。

二、结合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选矿回收率、矿石入选品位、单位综合成本等因素、以及
金属价格波动情况，综合分析公司采矿业务毛利率与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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